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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

5月16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3年5月17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16,019,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26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21

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 00*****543

叶远西

3 08*****811

新疆广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1003号京基东方都会大厦1-3层

咨询联系人：王宏坤、郭文宁

咨询电话：0755-22190518

咨询传真：0755-22190528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3-033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3年6月18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6月17日-6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6月18日上午9:

30-11:30， 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年6月17日下午3:00至2013年6月18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162号华城国际北楼28层会议室；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文贵先生；

（六）会议通知情况：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内容详见2013年5月30日、6月14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网站（www.cninfo.

com.cn）。

（七）公司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董事陈耿生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龚严冰先

生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董事刘国川先生、袁振林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上官常川先生代为

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共为71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335,866,

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41,501,975股的62.0251%。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39,948,19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541,501,975股的44.311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9人，代表股份

数量为95,918,7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41,501,975股的17.7135%。

三、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5,516,592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68%；反对836,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7%；弃权254,

24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5%。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该议案时，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付小珍和龚严冰等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1,736,11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01%；反

对3,861,45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97%；弃权269,341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涵、周梦可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84� � �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13-022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东山精密” ）首次

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246,312,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14%。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6月20日。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本应于2013年4月9日限售期满，因截至2012年12月20日，公司股东

袁永峰、袁永刚通过股票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07,6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1%。增

持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袁永峰、袁永刚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所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延长至2013年6月20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2010年3月2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48�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0� 万股，并于2010年4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发行后，公司股本由12000万股增加到16000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限售12个月的17,370,000股，已于2011年4月11日起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公司上市后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2011年4月21日公司实施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0年末总股本16,000万股为基

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9,200万股。

2012年6月5日公司实施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2011年末总股本19,200�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本期共分配利润1920万元；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8股，送红股2股。送红股及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38,� 400万股。

目前公司股份总数为384,000,000股，其中尚未解除的限售股数量为246,312,000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1、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做出了以下承诺：

（1）本公司股东袁永刚、袁永峰、袁富根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2）股东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恒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张跃春等十

三名自然人承诺将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要求，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

（3）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2、增持承诺

截至2012年12月20日， 公司股东袁永峰、 袁永刚通过股票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807,6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1%。增持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袁永峰、袁永刚及其一致行

动人承诺：在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履行。

三、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上述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 并且不存在本公司对其提供

违规担保的事项。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6月20日（星期四 ）；

2、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246,312,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14%；

3、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

备注

1

袁永刚

104,568,000 104,568,000

1

、

职务

：

董事长

2

、

袁永刚先生本次申请解除

的限售股份总数为

104,568,

000

股

，

其中

86,200,000

股目前

仍处于质押状态

。

2

袁永峰

104,568,000 104,568,000

职务

：

董事

、

总经理

3

袁富根

37,176,000 37,176,000

职务

：

离任董事

（

离职生效日

期

2012

年

5

月

15

日

）

4

合计

246,312,000 246,312,000

———

注：以上自然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并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袁永刚先生本次申请解除的限售股份总数为104,568,000股， 其中86,200,000股目前仍处

于质押状态，解除限售后上述股份质押冻结状态保持不变。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3－34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3年6月17日下午2:30在深圳市

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13楼海吉星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3年6月14日以书

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3人，实到董事12人，独立董事汪兴益先生因公未能出

席会议， 委托独立董事肖幼美女士代为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陈少群先生主持，经

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组织管理效率，围绕集团总部的定位及管控模式，同意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

整，将原18个职能部门精简为11个。

根据公司调整后组织架构的需要，总经理变更为总裁，副总经理变更为副总裁。

同意票数1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二、关于出让济南盖世公司51%股权的议案

（一）济南盖世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 称：济南市盖世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简称“济南盖世公司” ）

住 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黄河大桥路路东1号仓库

法定代表人：杜建国

注册资本：3000万元

实收资本：3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以农产品批发、仓储经营管理为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1530 51%

山东盖世农贸有限公司

1470 49%

合 计

3000 100%

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济南盖世公司总资产30,976,475.52元，负债4,890,542.13元，

净资产26,085,933.39元；2012年度， 济南盖世公司营业收入8,035,878.57元， 净利润-38,813.00

元。

（二）股权出让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以评估机构对济南盖世公司股权价值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公开挂牌出让

公司持有济南盖世公司51%的股权。该等股权完成工商过户后，公司不再持有济南盖世公司的

股权。

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履行资产评估、挂牌等相关程序，签署股权出让相关法律文件。

同意票数1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三、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近期部分银行授信额度陆续到期，公司同意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

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四家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共计人民币24亿元，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

同意票数1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3－35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5月16日召开的2012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96,964,13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47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5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2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2013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2013年6月2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0031326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13楼

咨询联系人：刘雄佳

咨询电话：0755—82589021� � � �传真电话： 0755—82589099

六、备查文件：

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157� � �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2013－030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13年6月18日现场召开公司2012年年

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有关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6月18日9：30

2、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二楼多功能会议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詹纯新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30人、代表股份3,131,123,56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0.633%。

四、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普通决议案

议案一：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54,041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198%；520票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议案二： 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54,041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198� %；52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议案三：关于聘请2013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为逐项表决）

1、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3年度境内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48,616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025%；5,945票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9％；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2、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3年度国际核数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48,356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017� %；6,205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98%；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3、授权管理层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确定的原则决定具体报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53,261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173� %；1,30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2%；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议案四：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54,041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198� %；52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 %；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议案五：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54,041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198� %；52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 %；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议案六：公司A股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54,041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198� %；52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 %；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议案七：公司H股2012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54,041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198� %；52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 %；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议案八：公司关于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54,041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198� %；52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 %；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议案九：公司关于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54,041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198� %；52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 %；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议案十：公司关于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信用（授信）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54,041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198� %；52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 %；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议案十一：公司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3,130,754,041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198� %；520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7� %；

369,0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85� %。

以上普通决议案同意票均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在本次会议上, 独立董事刘长琨先生、 钱世政先生、 连维增先生和王志乐先生提交了

《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股东代表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强律师、李冬梅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51� � �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13-023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4月24日及2013年6月8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6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6月17日-2013年6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6月18日9：

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6月

17日-2013年6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会议室

4、投票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5,839,

156.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1.9453%。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95,459,447.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1.739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8人，代表股份379,709.0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2058%。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曾燕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5,787,8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股数为

1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股数为35,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

2、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5,786,3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9%；反对股数为

1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股数为3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5,786,3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9%；反对股数为

1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股数为3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5,793,7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6%；反对股数为

1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股数为29,6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5,786,3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9%；反对股数为

1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股数为3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5,786,3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9%；反对股数为

1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股数为3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7、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95,786,3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9%；反对股数为

1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股数为3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5,786,3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9%；反对股数为

1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股数为3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5,786,3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9%；反对股数为

1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股数为3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5,786,3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9%；反对股数为

15,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股数为3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欧阳建国先生代表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公司独

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报告对2012年度独立董事出席

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履职

情况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13年4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曾燕女士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深

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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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年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年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与地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12年度股

东年会（简称“本次股东年会” ）于2013年6月18日在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9号北京国际饭店

二层国际厅举行。

（二）出席本次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7,206,522,

805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27255%，具体如下表所示：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29

H

股股东人数

1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87,206,522,805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70,145,052,182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7,061,470,623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8.427255%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3.174244%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253011%

（三）本次股东年会由董事会召集，张云副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年会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本行在任董事15人，出席14人，蒋超良董事长

由于其他工作安排不能出席本次会议；本行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本次股东年会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情况

是否

通过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1

关于

《

中国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2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

的议案

287,184,126,296 99.992202% 64,000 0.000022% 22,332,509 0.007776%

通过

2

关于

《

中国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2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

的议案

287,184,075,296 99.992184% 65,000 0.000023% 22,382,509 0.007793%

通过

3

关 于

2012

年

度 财 务 决 算

方案的议案

287,184,075,296 99.992184% 64,000 0.000022% 22,383,509 0.007794%

通过

4

关 于

2012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案的议案

287,194,218,296 99.995716% 47,000 0.000016% 12,257,509 0.004268%

通过

5

关 于

2013

年

度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预 算 安

排的议案

287,191,946,296 99.994924% 65,000 0.000023% 14,511,509 0.005053%

通过

6

关 于 聘 请

2013

年 度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议案

287,191,959,296 99.994929% 103,000 0.000036% 14,460,509 0.005035%

通过

7

关 于 调 整 董

事 会 对 部 分

客 户 债 券 投

资 审 批 权 的

议案

287,154,276,296 99.981809% 69,000 0.000024% 52,177,509 0.018167%

通过

8

关 于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发

行 减 记 型 合

格 资 本 工 具

事项的议案

287,154,276,196 99.981809% 69,000 0.000024% 52,177,609 0.018167%

通过

根据本次股东年会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减记型合格资本工具事项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行于2013年5月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于2013年5月3日刊载于香港联合

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本次股东年会的通知、会议资料、H股通函等。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年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苏峥律师和黄晓雪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年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年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本次股东年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年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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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会议于2013年6月18日在北京以

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亲自出席董事14名，委托出席董事1名，蒋超良董事长书

面委托张云副董事长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张云副董事长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事项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决定：

一、批准本行在取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及相关审批机构批准的

条件下，按照下列各项条款及条件发行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

1、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

2、工具期限：不少于5年期；

3、工具利率：参照市场利率确定；

4、发行对象：境内机构投资者；

5、损失吸收方式：当发行文件约定的触发事件发生时，采用减记方式吸收损失；

6、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充实本行二级资本，提高本行资本充足率；

7、决议有效期限：自董事会批准发行本次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

止。

二、批准由董事会转授权高级管理层办理本次发行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的具体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向相关政府部门报批，确定具体发行总额、发行时间、发行批次、发行条款、工具

利率，以及在触发事件发生时按照约定进行减记等，并签署一切必要的法律文件。前述授权

期限自本次董事会批准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发行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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